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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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市监办发〔2025〕828号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指导检验

检测机构规范对外联系信息管理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

近期，省局接到多起伪造检验检测机构网站或冒用检验检测机构联系人的情况反映，严重扰乱了检验检测市场秩序。为加强检验检测行业综合治理，保障检验检测机构和检验检测报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便利社会各界准确获取检验检测机构对外联系信息，畅通与检验检测机构的沟通渠道，省局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许可服务系统“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办理事项栏目（网址：https://amr.gd.gov.cn/xksp/pub_platform/#/）增设了“检验检测机构对外联系信息”栏目。为规范做好检验检测机构对外联系信息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登记对象
获得省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的机构（登记主体为CMA证书的获证机构，获证机构为同一法人单位名下的不同分支机构、内设机构的应分别登记）。
二、登记内容

检验检测机构对外联系信息包括：联系人（注：可只登记姓氏，如某先生、某女士）、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网站网址（机构无网站的可不填写）。

三、登记时间
请于2025年9月20日前完成对外联系信息登记。对外联系信息发生变化的及时更新。

四、登记程序
检验检测机构登录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许可服务系统，在“行政许可”网页选择“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在办理事项栏目中选择“机构联系信息登记”栏目，登录检验检测机构账号（账号密码与机构办理CMA资质认定业务相同）后登记对外联系信息。（操作界面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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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查询
检验检测机构对外联系信息展示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信息公示系统中。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登录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信息公示系统（网址：https://amr.gd.gov.cn/xksp/public/#）查询。具体路径：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公示平台”页面依序点击“行政许可（含备案公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查询”网页的“单位名称”栏目中输入机构名称进行查询，获取“机构对外联系方式”相关信息（展示界面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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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事项
    （一）请各市局及时将相关工作要求传达至辖区内所有获得省局CMA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指导检验检测机构完成信息登记工作，并结合日常监管工作等对登记信息进行抽查验证，确保登记信息真实、准确。发现检验检测机构不登记及更新相关信息的，要督促检验检测机构及时办理。

（二）请各检验检测机构积极回应社会各界对以本机构名义出具的加盖CMA标志的检验检测报告提出的查验及咨询（《检验检测报告查验复函》（参考模版）详见附件），发现本机构公（印）章、CMA证书被伪造、冒用的，请及时收集固化证据向所在地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等反映，并积极协助调查工作。

（三）检验检测机构对外联系信息登记情况，以及检验检测机构对以本机构名义出具的加盖CMA标志的检验检测报告查验及咨询的回应情况，市场监管部门将作为检验检测机构风险分类评价参考指标。

附件：检验检测报告查验复函（参考模版）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9月8日
附件
检验检测报告查验复函
（参考模版一）
              ：

你（单位）查验的以本机构名义出具的加盖了CMA标志检验检测报告（机构CMA编号为：     ，报告编号：    ，产品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类别：       ，加盖机构公章或检验检测专用章：是(、否(，其他：   ）收悉。
经核实，该检验检测报告是本机构依法出具的，本机构已获得了该检验检测报告中所有项目的CMA资质认定（不含检验检测方法的产品标准、限值标准等不列入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范围的除外）。

联系人及电话：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加盖公章或检验检测专用章）

**年**月**日

检验检测报告查验复函
（参考模版二）
              ：

你（单位）查验的以本机构名义出具的加盖了CMA标志检验检测报告（机构CMA编号为：     ，报告编号：    ，产品名称：    ，委托单位：       ，检测类别：       ，加盖机构公章或检验检测专用章：是(、否(，其他：   ）收悉。

经核实： 

( 该检验检测报告是假冒本机构的报告。主要理由：    

                                                      。

( 该检验检测报告对本机构的报告进行了篡改。主要篡改内容如下：                                            

                                                     。
请你（单位）协助提供获取该检验检测报告的相关资料，本机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或单位的责任。

联系人及电话：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加盖公章或检验检测专用章）

**年**月**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档案馆。

                                              校对：郭廷洲















                              



